
关于2014级新生体育项目化教学改革试点的实施方案
一、改革的意义

体育项目化教学，是贯彻教育部关于“体育艺术2+1项目实施方案”和提
高我院体育课堂教学效果的一次新的尝试，能使学生切实掌握两项以上的体育技能；专项教学中融入职业体能训练内容，能有效促进体育教育与职业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尝试将课外体育活动纳入体育成绩考核范畴，使课外体育活动作为项目课堂教学的延伸得到保障。本次教学改革旨在顺应高等职业教育体育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基本要求。
二、项目设置的原则
项目设置遵循“教学需要”、“学生需求”、“切实可行”、“对接省

赛”四个原则。
三、具体措施：
1．班级选定
为确保教学秩序稳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本次改革只在2014级新生4个班级中试行，试点班级见下表。

	系部
	班级

	经济管理系
	电子商务101、102（合班）

	生物信息工程系
	环艺101、102、103（合班）

	机电与电子工程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汽车工程系
	汽检101


2．项目选择
在新生军训期间，由各系教务干事负责，并由试点班级的辅导员组织好学生自主选项，填写好体育项目选报登记表，报基础课部体育教研室罗景老师处汇总。
3.授课安排见下表：
表1  体育项目化课程授课安排表
	项目
	授课内容
	授课地点
	授课时间
	授课
教师
	备注

	
	
	实践
	理论
	
	
	

	羽毛球
	羽毛球基本理论与技战术、职业体能训练
	羽毛球场
	环艺101班教室
	周一56节
	龚德贤
	　

	太极拳
	太极拳基本理论与技术、职业体能训练
	综合馆
	机电一体化技术班级教室
	
	罗  景
	　

	健美操
	健美操基本理论与技战术、职业体能训练
	体操馆
	电子商务101教室
	
	刘亚辉
	机电系与汽车系不选

	篮  球
	篮球基本理论与技战术、职业体能训练
	篮球场
	汽检101教室
	
	曾德明
	　


各个项目的理论教学原则上安排在雨天进行。
4.考核办法

从课堂表现、课外活动、体质达标、项目技能四个部分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并首次将体质达标和参与课外活动的情况计入总评；考核结果将作为学生该学期的期末体育考试成绩。详见体育项目课程学习质量评价样表：
表2  体育项目课程学习质量评价样表

	课程项目
	班级
	学号
	姓名
	课堂表现（15%）
	课外活动（15%）
	体质达标（30%）
	项目技能（40%）
	总评

	　
	　
	　
	　
	　
	　
	　
	　
	　

	　
	　
	　
	　
	　
	　
	　
	　
	　

	　
	　
	　
	　
	　
	　
	　
	　
	　

	　
	　
	　
	　
	　
	　
	　
	　
	　

	　
	　
	　
	　
	　
	　
	　
	　
	　


5.评分细则
（1）课堂表现总分15分，每堂课计1分，旷课扣1分，迟到早退各扣0.5分，上课不认真或消极对待扣0.5分。
（2）课外活动总分15分，每学期参与课外活动次数应达30次以上，每次计0.5分。课外活动内容应是学院现有体育类社团、协会（俱乐部）所组织的训练、竞赛或展演活动。采取由联系体育社团或协会的学生会干部具体负责考勤上报工作，体育教研室主任和各体育项目教师随机抽检的办法执行。
（3）体质达标占30分，评分参照国家体质健康测试标准执行。

（4）项目技能占40分，由任课教师根据各项目特点和学生的学习情况拟定相关评分细则。
（5）体育考试总分为100分，60分为及格。

6.项目选报人数的规定

为确保体育项目化教学的质量，实现各项目的均衡化发展，特对各项目选报人数做如下规定，具体见下表：
表3  项目选报人数比例参照表
	项目
	试点班级选报比例

	
	经管系
	生信系
	机电系
	汽车系

	羽毛球
	20%
	20%
	30%
	30%

	太极拳
	20%
	20%
	30%
	30%

	健美操
	60%
	40%
	0
	0

	篮球
	10%
	20%
	40%
	40%


7.体育项目选报登记表，见下表
	表4  体育项目选报登记表（样表）

	学期
	课程项目
	班级
	学号
	姓名
	备注

	　
	篮球
	　
	　
	　
	　

	　
	篮球
	　
	　
	　
	　

	　
	……
	　
	　
	　
	　

	　
	羽毛球
	　
	　
	　
	　

	　
	羽毛球
	　
	　
	　
	　

	　
	……
	　
	　
	　
	　

	　
	健美操
	　
	　
	　
	　

	　
	健美操
	　
	　
	　
	　

	　
	……
	　
	　
	　
	　

	　
	太极拳
	　
	　
	　
	　

	　
	太极拳
	　
	　
	　
	　

	　
	……
	　
	　
	　
	　

	上表中各项目数将在新生报到后的第1周,根据试点班级的具体人数在项目选报人数规定的比例基础上予以确定并发至各系。
8.教师的教学测评办法

由基础课部教务办主任负责对各项目班级学生发放教学测评表，指导学生对任课教师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分，并将评分结果交试点班级所在系部教务办，各系部将最终的教学测评排名后的统分结果报基础课部教务办，参与基础课部的教学质量考核。
9.课时系数

承担体育项目教学任务的教师每堂课计2课时课堂工作量,课时系数计算办法参照原体育课的标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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